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

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16

医疗
机构
名称
裁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

四十九条第一款  两个以上申请人向同一核准
机关申请相同的医疗机构名称，核准机关依照

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

由申请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

机关作出裁决。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因已经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

名称相同发生争议时，核准机关依照登记在先

原则处理。属于同一天登记的，应当由双方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报上一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作出裁决。

向同一
核准机

关申请

相同的

医疗机
构名称

的申请

人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医疗机构

名称申请核
定表》。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与不予受理(不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行政审批股  

1个

工作
日

    

不收费 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四十九条第一款进行审查)；需
要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

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行政审批股  

10个
工作
日 45个

工作

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
医疗机构名称申请核定表》。

行政审批股  

10个

工作
日

送达
4.送达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向申请人颁发、送达结果。
行政审批股  

1个
工作

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根据监管职责，做
好卫生行政许可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

况的监管以及被监管对象的行政许可

后续监管。

综合监督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66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

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17

养老
机构
内部
设置
医疗
机构
备案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

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7〕38号）

内部设

置诊所

、卫生

所
（室）

、医务

室、护

理站的
养老机

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

为五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与不予受理(不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行政审批股  

0.5
个工
作日

    

不收费 保留

1



217

养老
机构
内部
设置
医疗
机构
备案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

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7〕38号）

内部设

置诊所

、卫生

所
（室）

、医务

室、护

理站的
养老机

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有效期

为五年。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
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

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二
条、第三条进行审查)；需要现
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行政审批股  

2个

工作
日 10个

工作
日  

不收费 保留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于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行政审批股  

2个
工作

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证

件。
行政审批股  

0.5
个工
作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根据监管职责，做

好卫生行政许可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

况的监管以及被监管对象的行政许可

后续监管。

综合监督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66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18

对在
学校
卫生
工作
中成
绩显
著的
单位
或者
个人
的表
彰奖
励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6-4第三
十一条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单位或者个人，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
和学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全县
医疗
卫生
机构
卫生
工作
者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表彰文件
及个人证
书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表彰和奖
励方案，确定表彰对象、范围及
名额。

综合监督与
法规股

不收费 拟新增

组织
推荐

2.组织推荐责任：下发文件，组
织全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拟表彰
或奖励医师推荐工作。

综合监督与
法规股

审核
公示

3.审核公示责任：审核各单位推
荐上报材料，对拟表彰对象在系
统内进行公示。

综合监督与

法规股

2



218

对在
学校
卫生
工作
中成
绩显
著的
单位
或者
个人
的表
彰奖
励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6-4第三
十一条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单位或者个人，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
和学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全县
医疗
卫生
机构
卫生
工作
者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表彰文件
及个人证
书

表彰
4.表彰责任：确定表彰对象，下
发表彰文件及证书。

综合监督与
法规股

不收费 拟新增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215600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综合监督与法规股1008房间、郏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19
托育机

构备案
无

依据《关于印发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
行）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19〕25号）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9〕15号）精神，规范托育机构
的登记和备案管理，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关
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

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人口发〔

2019〕58号）及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三
条  举办托育机构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

理登记和备案。第七条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负

责辖区内已登记托育机构的备案。

辖区内

已办理
登记手

续的托
育机构

人口

监测
与家

庭发
展股

县委编
办、县

卫生健
康委、

民政局
、市场

监督管
理局、

备案回执

受理

1.网上受理：托育机构应当及时向机
构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
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在线填

写托育机构备案书、备案承诺书，并

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一）营业执照或
其他法人登记证书；
　　（二）托育机构场地证明；

　　（三）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

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
　　（四）评价为“合格”的《托幼
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五）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
材料。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提交《食

品经营许可证》。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5 5

无 新增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卫生健康部
门在收到托育机构备案材料后，应当
在5个工作日内对上报材料审查完毕

。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5 5

决定

3.决定责任：卫生健康部在对符合备

案条件的，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备案
回执和托育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发

现托育机构备案内容不符合设置标准
和管理规范的，应当自接收备案材料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知备案机构，
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15 15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监督托育机构按设
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开展活动。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常态 常态

3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0

医疗
机构
消毒
供应
中心
（室
）审
验、
校验

《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河南
省中医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医疗机
构消毒供应中心 (室 )管理办法>的通
知》（豫卫医(2014〕19号）第十三条 
省卫生行政(中医)管 理部门负责省级
和三级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室 )的 
审验、校验工作;省 辖市、省直管县
(市)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二级 医疗
机构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
类别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室)的审
验、校验工作;县 (市 、区)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辖区内一级医疗机构和不设
床位的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室)的
审验、校验工作。消毒供应中心(室)
审验、校验应依据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发布的相关评价标准进行。”

依法
取得
执业
许可
的医
疗机
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消毒供应
室校验合
格意见书

受理

1.受理责任：受理实施对象申请
审验、校验材料及报告，依法决
定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对消毒供应中心
（室）运行情况进行材料审查及
现场查看。按照卫生部《医院消
毒供应中心管理规范、清洗消毒

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清洗消毒
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河南
省医疗机构消毒供应室验收评定
标准》及《河南省医疗机构消毒
供应中心管理办法》等标准要
求，对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进
行实地验收审查。

医政股

决定
3.决定责任：合格的出具消毒供
应室效验合格意见书，不合格的

出具整改意见书。

医政股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县卫健委出具的
消毒供应室效验合格意见书或整
改意见书通知申请单位。

医政股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组织专家定期
复验。

医政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4



221

医师
表彰
或奖
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
三十三条：“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一）在执
业活动中，医德高尚，事迹突出的；
（二）对医学专业技术有重大突破，
作出显著贡献的；（三）遇有自然灾
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
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
情况时，救死扶伤、抢救诊疗表现突
出的；（四）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

全县
医疗
卫生
机构
注册
医师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表彰文件
及个人证
书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表彰和奖
励方案，确定表彰对象、范围及
名额。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组织
推荐

2.组织推荐责任：下发文件，组

织县域内各级医疗机构拟表彰或
奖励医师推荐工作。

医政股

审核
公示

3.审核公示责任：审核各单位推
荐上报材料，对拟表彰对象在系
统内进行公示。

医政股

表彰
4.表彰责任：确定表彰对象，下
发表彰文件及证书。

医政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2

护士
表彰
或奖
励

《护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517号，自2008年1月31日公
布，自2008年5月12日起施行）第六条
第二款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在护理工
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护士，应当授予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或
者颁发白求恩奖章，受到表彰、奖励
的护士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待遇;对长期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士
应当颁发荣誉证书。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有关部门制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全县
医疗
卫生
机构
注册
护士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表彰文件
及个人证
书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表彰和奖
励方案，确定表彰对象、范围及
名额。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组织
推荐

2.组织推荐责任：下发文件，组
织县域内各级医疗机构拟表彰或
奖励护士推荐工作。

医政股

审核
公示

3.审核公示责任：审核各单位推

荐上报材料，对拟表彰对象在系
统内进行公示。

医政股

表彰
4.表彰责任：确定表彰对象，下
发表彰文件及证书。

医政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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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医疗
机构
评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2月6
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施行）第四十
一条  国家实行医疗机构评审制度，
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按照医疗机
构评审办法和评审标准，对医疗机构
的执业活动、医疗服务质量等进行综
合评价。医疗机构评审办法和评审标
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第四
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
评审委员会。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由
医院管理、医学教育、医疗、医技、
护理和财务等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
员会成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医疗
机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一级医院
等级级别
批复文件
和牌匾

受理
1.受理责任：审核资料，作出是
否受理申请的决定。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组织专家实地查验
（二级医院上报市卫生计生委）
。

医政股

决定

3.决定责任：专家通过审核材料
及实地查看等方式，决定一级医

院复审结果。并对社会公示，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医政股

送达
4.送达责任：县卫生计生委等级
复审结果以正式文件形式通知申

请单位。

医政股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组织相关
专家进行复审。

医政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4
医师
定期
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1998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
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一条  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委托
的机构或者组织应当按照医师执业标
准，对医师的业务水平、工作成绩和
职业道德状况进行定期考核。对医师
的考核结果，考核机构应当报告准予
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对考核不
合格的医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三
个月至六个月，并接受培训和继续医
学教育。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再次进
行考核，对考核合格的，允许其继续
执业;对考核不合格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注销注册，收回
医师执业证书。”

在西
医类
医疗
机构
中注
册的
临床
、中
医、
口腔
和公
卫等
专业
的医
师。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定期考核
标签，有
效期两年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
定期限，需提供的申请书及其他
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资料。对
符合条件的依法受理，对不符合

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以考核机构为单

位，采取网络直报等方式，对需
要进行定期考核的医师进行审查
。

医政股

决定
3.决定责任：根据资料审核和理
论笔试结果，决定考核结果。

医政股

送达
4.送达责任：将考核结果通知考
核机构。

医政股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凭医师执业注
册信息库及《医师执业证书》的
“执业记录”栏，确定是否参加
年度考核。

医政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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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行政权力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5

无偿
献血
奖励
、先
进表
彰

无偿
献血
奖励
、先
进表
彰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七
条各级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对积极参
加献血和在献血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2、《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第
二条无偿献血表彰奖励是指对无偿献
血事业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个人、
集体、省（市）和部队，依据本规定
给予的奖励。
第四条国家级表彰活动每两年举行一
次

无偿
献血
公民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表彰文件
及个人证
书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表彰和奖
励方案，确定表彰对象、范围及
名额。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组织
推荐

2.组织推荐责任：下发文件，组
织县域内无偿献血者拟表彰或奖

励人员推荐工作。

医政股

审核
公示

3.审核公示责任：审核各单位和
街道、社区推荐上报材料，对拟
表彰对象在县域内进行公示。

医政股

表彰
4.表彰责任：确定表彰对象，下
发表彰文件及证书。

医政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行政权力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6

健康
体检
服务
执业
登记

健康
体检
服务
执业
登记

《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卫医政
发〔2009〕77号）“第五条  医疗机
构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
关）申请开展健康体检。第六条 登记
机关应当按照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对申
请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进行审核
和评估，具备条件的允许其开展健康
体检，并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备注栏中予以登记。

医疗
机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副本备注
栏中予以
登记

受理
1.决定责任：医疗机构提出申请
开展健康体检申请材料。

医政股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健康体检管理
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对
申请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进
行审核和评估。

医政股

决定

3.决定责任：具备条件的允许其
开展健康体检，并在《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备注栏中予以
登记。

医政股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登记结果送达至
申请的医疗机构。

医政股

7



226

健康
体检
服务
执业
登记

健康
体检
服务
执业
登记

《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卫医政
发〔2009〕77号）“第五条  医疗机
构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
关）申请开展健康体检。第六条 登记
机关应当按照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对申
请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进行审核
和评估，具备条件的允许其开展健康
体检，并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备注栏中予以登记。

医疗
机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无
副本备注
栏中予以
登记

事后
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不收费 拟保留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1102房间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7

第一
类疫
苗预
防接
种异
常反
应补
偿申
报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2005年3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434号公布，根据2016年4月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8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
种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第四十六
条第二款  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
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
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
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

各县
（市
、
区）
卫生
行政
部门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受理

1.受理责任：对县（市、区）
上报的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补偿申请材料进行初步
审核，确定是否受理。

疾病预防
控制股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组织专家审核材
料，讨论病例，必要时现场实
地调查。

疾病预防
控制股

上报
3.上报责任：根据核实调查情
况，作出是否上报省卫计委的
决定。

疾病预防
控制股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疾病预防
控制股

服务电话：0375-7068035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医政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类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8

计划
生育
情况
审核

1.县
管党
政领
导干
部提
拔、
任用

中组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11部委《
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国人口发〔2007〕
83号），河南省委组织部等15部门《
关于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措施的
意见》（豫人口〔2008〕16），市委
、市政府《关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进
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
（平发〔2009〕9号》，市委组织部、
市人口计生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适用
于县
管干
部的
提拔
、任
用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受理 受理或不予受理。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2个
工作
日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材料审查和核实。依据市委组织
部、市人口计生委、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平顶山市党政领
导干部提拔任用过程中计划生育

情况审核办法》（平人口〔2011
〕5号）中第六、七条。

8



228

计划
生育
情况
审核

1.县
管党
政领
导干
部提
拔、
任用

中组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11部委《
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国人口发〔2007〕
83号），河南省委组织部等15部门《
关于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措施的
意见》（豫人口〔2008〕16），市委
、市政府《关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进
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
（平发〔2009〕9号》，市委组织部、
市人口计生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适用
于县
管干
部的
提拔
、任
用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出具
审核
意见

出具合格或否决性意见。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2个
工作
日

不收费 拟保留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29
中医
诊所
备案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4号，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
行）第六条：“  中医诊所备案，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中医诊所备案
信息表》;(二)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有
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
业证书;(三)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有效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件;(四)中
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五)医疗废物处
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六)
消防应急预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
办中医诊所的，还应当提供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资质证明、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人身份证
明。”

内部
设置
诊所
、卫
生所
（室
）、
医务
室、
护理
站的
养老
机构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中医诊
所备案证
》,有效
期为五年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与不予受理(不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中医股
0.5
个工
作日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

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
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二
条、第三条进行审查)；需要现
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中医股
2个
工作
日 10个

工作
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于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中医股

2个

工作
日

送达

4.送达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的决定，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

政许可证件。

中医股
0.5
个工

作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根据监管职
责，做好卫生行政许可相关法律
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管以及被监管
对象的行政许可后续监管。

中医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068050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中医股

9


